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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加强全市建设工程勘察外业工作的意见

渝建发〔2008〕20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建委，工程勘察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工程勘察外业工作是查明、分析、评价建设场地地质环境特

征和岩土工程条件的重要手段。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勘察外业行为，

确保工程勘察资料真实、准确，确保建设工程勘察质量，现就加

强勘察外业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活动的，必须遵

守本意见规定，实行勘察外业见证制度。没有按本意见规定进行

工程勘察外业见证的项目，其勘察成果不得作为建设项目设计依

据。

本意见所称工程勘察外业见证，是由建设单位或建设单位委

托的第三方采用旁站方式，对勘察外业作业单位资质、外业作业

人员的身份和资格、勘探点、钻探、取样、原位测试、原始记录

等外业工作进行检查、核实的活动，并对其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二、建设单位是工程勘察外业见证的责任主体，建设单位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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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（或技术负责人）是工程勘察外业见证第一责任人。对建设

项目的工程勘察不进行外业见证，或指使见证员在见证中弄虚作

假的建设单位，应追究第一责任人和相关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三、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工程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勘察

工作，并为工程勘察外业作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提供真实、

可靠的原始资料，保证合理的工期和费用。

未取得工程勘察综合类或劳务类资质的单位不得从事工程

勘察钻探劳务，不得挂靠、转包、分包承接工程勘察钻探劳务工

作。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揽工程勘察钻探任务。

工程勘察钻探劳务单位，不得直接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合同，

只能和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类或劳务类资质的勘察单位签订劳务

合同。

四、钻探作业人员和岩土工程测试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持证

上岗，未经培训合格的钻探作业人员和岩土工程测试人员不得参

加钻探作业和岩土测试工作。钻探人员和岩土测试人员应与用人

单位签定聘用合同。

五、工程勘察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建设工程质量法律法规、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勘察合同进行勘察工作，并对勘察质量负责。

工程勘察外业见证，不改变和替代勘察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质

量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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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程勘察外业见证，可以由建设单位指派本单位符合见

证员条件的人员进行。建设单位没有符合见证员条件的人员时，

应当委托第三方进行见证。

委托第三方见证的，应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丙级及以上工程勘察资质的勘察单位进行见

证，并与被委托方签订《工程勘察外业见证合同》，明确见证内

容、要求和法律责任。

委托第三方见证的，其见证收费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建设

部《关于印发<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

（发改价格[2007]670 号），由建设单位与被委托单位商定。

七、工程勘察外业见证员，应当由熟悉和掌握工程勘察现行

标准、规范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富有工程建设经验、诚实守

信、遵守职业道德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，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具有注册岩土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或注册监理工

程师等相关执业资格；

（二）具有 1 年及以上连续从事工程勘察或岩土施工或土

建工作经历，并取得本专业初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工程勘察外业见证员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考核、

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。

八、外业见证应采用旁站形式与勘察外业工作同步进行。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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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员在勘察外业现场要对以下内容进行见证：

（一）勘察单位和钻探劳务资质单位的资质、外业作业人员

人数、身份和资格；

（二）外业作业情况；

（三）外业作业原始记录：

（1）勘探定点、控制性坐标及控制点的来源；

（2）钻探工作量及钻孔单孔孔深；

（3）单孔回次进尺、岩芯长度及采取率；

（4）单孔是否观测过初见或稳定水位及采取地下水试料（含

地表水）数量；

（5）单孔采取原状及扰动土样数量；

（6）单孔采取岩石试料数量；

（7）单孔进行原位测试类别及数量。

九、见证员有权督促勘察单位及勘察人员对影响工程勘察质

量和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暂停勘察作业，

并及时通报建设单位；对拒不整改或者应停止勘察作业而拒不停

止的，应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十、工程勘察工作的原始记录应当由工程勘察单位的外业地

质人员或项目负责人在勘察过程中及时整理、核对，确保取样、

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严禁离开外业追记或者补记。勘察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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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应对原始记录签字确认。

十一、见证员和见证单位应对见证内容提交《外业见证书》。

《外业见证书》由《建设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报告》（附件一）和

《建设工程勘察外业实物工作量见证验收一览表》（附件二）组

成。

由建设单位自行见证的，《外业见证书》经见证员签字后，

由建设单位负责人（或技术负责人）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予以确

认。

委托第三方见证的，《外业见证书》经见证员签字后，由第

三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技术负责人）签字并加盖单位行政公章予以

确认。

见证员和见证单位对见证资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十二、签署齐全的《外业见证书》是工程勘察成果文件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应与工程勘察成果一起装订成册，由见证单位、工

程勘察单位及施工图审查机构存档。

十三、勘察外业原始记录资料是编制工程勘察报告的直接依

据，应与工程勘察报告一起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, 由勘察单位

长期保存备查。

勘察外业原始记录资料应主要包括：《外业见证书》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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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一、二）、《测量成果》、《钻探地质编录表》（见附件三）、

《钻探原始记录表》（见附件四）、《标准贯入试验记录表》（见

附件五）、《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》（见附件六）、《钻孔岩芯

照片》（见附件七）等。

十四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未经外业见证验收的或未提供原始

记录资料的勘察成果不得开展审查，对原始记录资料深度不够的

或与外业见证和原始记录资料不符的勘察成果不得出具审查合

格书。

十五、设计单位不得依据未经外业见证的勘察成果进行工程

设计。

十六、对拒绝开展外业见证的或在外业见证中弄虚作假的或

对原始记录资料审查把关不严的或依据未经外业见证的勘察成

果进行工程设计的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对相关当事人开展约谈

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将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279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293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15 号）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进行处罚。

十七、本意见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